
壹、 履約保證金作業 

申請機構應於「簽約後、撥付第一期款前」出具與其請領第一期款同額之履約保證金。 

一、 履約保證金得以下列方式擇一出具： 

(一) 繳款書。 

(二) 金融機構簽發之本票或支票。 

(三) 設定質權之金融機構定期存款單。【附件 5.1-5.2】 

二、 履約保證金注意事項【附件 4】 

(一) 繳款書 

由管理局開立，受補助之申請機構持繳款書至國庫經辦行繳款履約保證金。 

(二) 「金融機構」簽發之本票或支票 

應為即期並以「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新竹科學園區管理局」為受款人，另應

註記禁止背書轉讓。 

(三) 設定質權之金融機構定期存款單 

應設定質權予「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新竹科學園區管理局」之金融機構定期

存款單。 

由受補助之申請機構持定期存款單質權設定申請書逕向該簽發定期存款單之

金融機構辦理質權設定，設定完妥後由申請機構將存單、覆函等相關文件函送

至管理局。 

(四) 計畫經管理局審核驗收通過，或申請機構因契約解除或終止而已辦理完成經費

結報及繳回補助款後，管理局應無息退還全部履約保證金。申請機構因違反本

合約約定，致生補助款返還或損害賠償責任，經管理局書面通知而未依限返還

或賠償者，管理局得逕自履約保證金中抵扣；抵扣後仍有餘額者，管理局應無

息返還申請機構。 

(五) 保證金之發還，依下列原則處理： 

1. 原繳納以現金或票據者，採匯款方式發還。 

2. 以設定質權之金融機構定期存款單繳納者，以質權消滅通知書通知該質權

設定之金融機構。 



1.金融機構本行支票係指為「金融機構」開具以該金融機構或分支機構為付
款人之支票。

2.受款人抬頭應載明「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新竹科學園區管理局」。
3.履約保證金金額應與申請機構所請領第一期款(即補助款全額之50%)一致。
4.支票應填妥發票日期且需為即期。
5.應註記禁止背書轉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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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機構簽發之支票(範例)

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新竹科
學園區管理局

114 4 1



一、貴行開發後列定期存款存單(以下簡稱存單)業由存款人(出質人)為債務人(申請機構) 苗特生醫股
份有限公司提供質權人 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新竹科學園區管理局作為質物，以擔保質權人對於

(114年度精準健康跨域推升計畫：生醫雲端應用平台之感測系統開發)之履約保證金之質物債權，
茲由
存款人申請辦理質權設定登記，請貴行於註記後將該存單交付存款人提供質權人，嗣後非經質
權人向貴行提出質權消滅通知，不得解除其質權之登記，請查照辦理見復為荷。

二、存款人茲聲明：除依貴行規定不得中途解約提取之存單外，茲授權質權人得就本設定質權之存
單隨時向貴行表示中途解約，以實行質權，並由貴行逕依質權人提出之實行質權通知書所載實
行質權金額而為給付，貴行無需就該實行質權為實體上之審核，存款人絕無異議。

三、後列存單，貴行同意於質權消滅前不對質權標的物之存款債權行使抵銷權。

四、後列存單質權設定後，質權人同意存款人向貴行辦理續存。但應領之中間利息，非經質權人同
意，出質人不得向貴行領取。

此致

華南商業銀行

存款人(出質人)     苗特生醫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 新竹市東區苗特路105號

債務人(申請機構) 苗特生醫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 新竹市東區苗特路105號

質權人：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新竹科學園區管理局

地址 新竹市新安路2號

質物明細表

存單種類 帳號或存單號碼 起訖日期 利率 存單本金金額(大寫) 備註

定期存款存單 A0123456 114.4.1~115.3.31 1.2% 新臺幣參佰伍拾萬元整

(請加蓋原留存單印鑑)

存款人負

責人章

公司

印鑑章

管理局

印信

管理局代表人

印信

(請加蓋印信)

※ 請使用此
公告格式

1
2

3

進行質權設定之金
融機構

應與定期存款存單
之存單帳號相同

與第一期款同額
(補助款全額的50
%)。例如申請機構
補助總額為7,000,0
00元，則存款單金
額 即 為 3,500,000
元

請填申請機構全銜1

質權人為「國家科
學及技術委員會新
竹科學園區管理局」

應與補助合約書之
計畫名稱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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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質權之金融機構定期存款單
申請書格式(範例)



1.定期存款單應填妥存戶帳號。
2.存款人為受補助之申請機構全銜。
3.金額應與個別型計畫之申請機構所請領第一期款(即補助款全額之50%)；

整合型計畫之履約保證金額為申請機構與合作企業所請領第一期款(即申
請機構與合作企業補助款全額之50%)。

4.存單帳號應與定期存款單質權設定申請書及定期存款單質權設定覆函相符。
5.定期存款單應填妥存款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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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期存款存單(範例)

苗特生醫股份有限公司

114 4 1 115 3 31

114 4 1



一、中華民國114年4月1日定期存款單(以下簡稱存單)質權設定申請書敬悉。

二、後列存單係以擔保質權人對於(114年度精準健康跨域推升計畫：生醫雲端應用平台之感測系統
開發)之履約保證金之質物債權。

三、本行已將後列質物明細表所載存單辦妥質權登記(登記號碼：114年4月1日 字第A0123456號)     
，嗣後質權人實行質權或質權消滅時，應檢附存單、本覆函影本並以「實行質權通知書」或「質
權消滅通知書」通知本行，否則不予受理。

四、本行同意於質權消滅前不對質權標的物之存款債權行使抵銷權。

五、後列存單應領之中間利息，非經質權人同意，出質人不得向本行領取。

此致
質權人：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新竹科學園區管理局

華南商業銀行 啟

質物明細表

中華民國114年4月15日

存單種類 帳號或存單號碼 起訖日期 利率 存單本金金額(大寫) 備註

定期存款存單 A0123456 114.4.1~115.3.31 1.2% 新臺幣參佰伍拾萬元整

※ 請使用此
公告格式

應與定期存款
單質權設定申
請書所列相符

由質權設定
之金融機構
填寫

1

2

1

2

4

負責人章銀行用印

定期存款單質權設定覆函格式(範例)


